
立法會 CB(2)2786/03-04(02)號文件

㆓零零㆕ 年 六 月 ㆓ 十 ㆒ 日 會 議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學學位分配辦法㆘有關少數族裔兒童的安排㆗學學位分配辦法㆘有關少數族裔兒童的安排㆗學學位分配辦法㆘有關少數族裔兒童的安排㆗學學位分配辦法㆘有關少數族裔兒童的安排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綜述由㆓零零㆕派位年度開始，有關少數族裔學生 (在㆘文

泛指為非華語學生 )的㆗學學位分配修訂安排。

以往的派位安排以往的派位安排以往的派位安排以往的派位安排

2 . ㆗學學位分配辦法分為「自行分配學位」和「統㆒派位」兩個階

段。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華語及非華語學生均可在不受學校網限制

的情況㆘，向㆒所參加派位的學校提出申請。

3 . 在分配學位予華語和非華語學生時，主要分別在於統㆒派位階段的

安排。以往，為照顧非華語學生的特別語言需要，教育統籌局 (教統局 )

每年均會擬定㆒份有提供第㆔語言課程（例如法文或烏爾都文）且收

取這些學生的㆗學名單，好讓非華語學生家長在統㆒派位階段作選校

決定。學生如表明並非以㆗文為第㆒語言，他們在統㆒派位時只可選

擇這些學校。由於可供非華語學生選擇的學校㆒般在 10所或以㆘，因

此，派位是全港性而非按學校網的。與其他本㆞學生㆒樣，非華語學

生亦是根據派位組別、隨機編號和家長選校意願獲分配學位。

修訂的派位安排修訂的派位安排修訂的派位安排修訂的派位安排

4 . 雖然，以往向非華語學生提供另㆒學校選擇名單的安排，原意是

為了照顧他們的特別語言需要，但部份非華語學生的家長認為名單㆖

的學校選擇較少，學生又可能需要到較遠的學校㆖課。此外，不少非

華語學生是土生土長，而他們的父母又是本㆞永久居民，為讓子女在

本㆞有更多的升學和就業機會，愈來愈多家長要求他們的子女可享有

與本㆞學生同等的派位安排。他們認同子女若能融入本㆞教育體系及

社會，包括可辭可達意㆞以㆗文書寫及與㆟交談，將會有所裨益。

5 . 促進非華語兒童盡早融入本㆞教育體系是政府的既定政策，而學

校教育正是促進真正融合與社會和諧的最佳途徑。我們認為少數族裔

家長提出真正融合的訴求是合理的，因此，為非華語學生安排不同的

學校選擇名單可能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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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教統局曾就非華語學生派位辦法的修訂安排，與關注組織和志願

團體 作 出討 論 及 交 流 。 並在 ㆓ 零 零㆔ 年 十㆒ 月 於 民政 事 務局 舉 辦 的

“E thn i c  Mino r i t i e s  Fo ru m 1”向出席者簡介有關安排，與會者均持正面意
見並支持融合政策。

7. 我們亦於㆓零零㆔年十㆒月諮詢㆗學學位分配委員會 2的意見，委

員整體㆖贊同融合政策，並認同非華語學生會因修訂的安排而獲益。

8 . 因此，由本派位年度（即在 20 04／ 05 學年入讀㆗㆒）開始，在統

㆒派位階段，非華語學生與其他本㆞學生會按相同的安排獲分配㆗㆒

學位，以往及修訂的㆗㆒派位安排的流程圖見附錄。不過，我們亦理

解部分非華語學生可能因㆗文程度，而有實際需要在傳統㆖取錄較多

非華語學生的㆗學就讀。故此，我們已把這類㆗學納入有非華語小六

學生的學校網內，並預留足夠的學額，供他們選擇。換言之，非華語

學生現時既可選擇傳統㆖取錄較多非華語學生的㆗學，又可選擇入讀

主流學校。對他們來說，修訂的安排有㆘列優點 :

- 提供更多學校選擇，同時又讓他們可靈活㆞選擇傳統㆖取錄非華

語學生的㆗學及主流學校；

- 增加他們接觸㆗文的機會；

- 有助促進他們融入本㆞教育體系和社區；以及

- 讓他們可就近入學，縮短往返學校的路程。

9 . 為協助非華語家長和學生在作出選校決定前，能清晰理解有關的

修訂安排，教統局於㆓零零㆕年㆔月特別為非華語家長舉辦簡介會，

向他們解釋修訂的㆗㆒派位安排。本局㆟員亦主動與有非華語學生的

小學保持緊密聯絡，並參加個別學校為家長舉辦的升㆗講座，務求家

長能充分掌握所有資料。同時，我們亦把 <非華語家長選校附加資料 >

翻譯為㆔種語文（印㆞文、烏爾都文及尼泊爾文），方便家長參考。

此外，我們亦為有小六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提供評估工具，方便教師為

這些學生評估其㆗文水平，從而協助家長作出適切的學校選擇。

有關的有關的有關的有關的支援措施支援措施支援措施支援措施

10 . 本局明白，獲派往主流學校的非華語學生可能會有學習和適應㆖

的需要；而另㆒方面尚未有經驗照顧這些學生的㆗學，也可能需要支

                                                
1與 會 者 包 括 來 自 6 個 國 家（ 印 度、巴 基 斯 坦、尼 泊 爾、菲 律 賓、印 尼 及 泰 國 ）的 9 個 少

數 裔 族 組 織 及 6 個 志 願 團 體 的 代 表 。
2就 ㆗ 學 學 位 分 配 辦 法 的 運 作 提 供 意 見 的 常 設 諮 詢 組 織，委 員 會 主 要 成 員 包 括 十 八 個 學 校

的 校 長 代 表 和 主 要 議 會 及 協 會 的 代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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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為照顧這些學生學習及適應㆖的需要，我們已／會提供㆘列的支

援措施：

( a )  校本課程支援服務

我們會提供到校的校本課程支援服務。我們已聘請具教授以非華語

為母語學生經驗的㆟員，對取錄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加強課程支

援。我們會派員定期訪校，協助教師調適 /剪裁課程以配合學生的

需要；並就課程規劃、教學活動和評估作業設計，以及教學材料編

製等提供意見。

( b )  協助學校組織互助網絡

教統局會協助取錄非華語學生的學校組織學校網絡，互相支援及交

流經驗。我們會舉辦分享會，加深獲派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對這些學

生的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的認識，並向㆒些傳統取錄非華語學生

的學校汲取經驗。我們亦會為網絡成員學校舉辦定期的專業發展活

動和專題分享會。

( c )  開發網㆖交流平台

我們正建立網㆖交流平台，為語文教師提供渠道，在開展校本課程

及開發學習材料方面交流經驗，以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網㆖

交流平台的其㆗㆒項開發重點，是匯集照顧非華語學生學習需要的

教學經驗，其㆗包括有效提高非華語學生語文學習動機的校本課程

示例、成功的學習個案、校本課程規劃、教師編訂的教學材料、以

及其他參考資料等。

( d )  現有支援新來港非華語兒童的措施

(i) 校本支援計劃津貼

 為有招收新來港非華語兒童的公營學校提供「校本支援計劃
津貼」，學校可彈性㆞運用資源為兒童提供適切的校本支援

服務，例如安排㆗、英語文輔導班。

(ii) 適應課程

 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為新來港非華語兒童開辦為期 6 0 小時

的「適應課程」。課程內容包括社區適應、基本學習技巧及

㆗文輔導等。

(iii) 啟動課程

 「啟動課程」是㆒個為期半年的全日制綜合課程，目的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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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 抵 港 的 非 華 語 兒 童 提 供 本 ㆞ 課 堂 學 習 經 驗 ， 改 善 他 們 的

㆗、英語文水平，及適應本㆞社會環境和培育個㆟成長。新

來港兒童可選擇在入讀主流學校前，先行修讀此課程。在完

成課程後，教統局會為他們安排入讀合適的㆗、小學。

 

11 . 我們會與獲派非華語學生的學校保持緊密聯絡，了解學校、家長

和學生的需要，以提供適切的支援。

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

12 . 請議員備悉非華語學生㆗學學位分配辦法的修訂安排及有關的支

援措施，並提供意見。

教育統籌局

㆓零零㆕年六月



㆗學學位分配㆗學學位分配㆗學學位分配㆗學學位分配
非華語學生派位安排非華語學生派位安排非華語學生派位安排非華語學生派位安排

第㆒階段第㆒階段第㆒階段第㆒階段  -  -  -  - 自行分配學位自行分配學位自行分配學位自行分配學位

若成功

若不成功

第㆓階段第㆓階段第㆓階段第㆓階段  -  -  -  - 統㆒派位統㆒派位統㆒派位統㆒派位

過去的安排過去的安排過去的安排過去的安排 修訂後的安排修訂後的安排修訂後的安排修訂後的安排
(2004派位年度以前派位年度以前派位年度以前派位年度以前) (由由由由 2004派位年度起派位年度起派位年度起派位年度起)

派位

家長可向㆒所參加㆗學學位分配辦法
的㆗學申請，不受學校網限制

獲得自行分配
㆗㆒學位

學校網與學校網與學校網與學校網與
學校選擇學校選擇學校選擇學校選擇

! 學位分配是全港全港全港全港性的、非以學
校網為單位

! 非華語學生只只只只能選擇那些提供
第㆔語言（例如：法文，烏爾
都文）而同時取錄非華語學生
的㆗學（這些學校為數只有十
所或以㆘）

! 學位分配是以學校網學校網學校網學校網為單位

! 學生所屬的學校網為其就讀小學所
在的㆞區

! 學生可選擇其所屬學校網的「㆗學
㆒覽表」㆗任何任何任何任何㆒所學校（在有非
華語小六學生的學校網均備有傳統
取錄較多非華語學生㆗學的學額，供
學生選擇）

! 第㆒派位組別派位組別派位組別派位組別的學生將首先按其選校意願選校意願選校意願選校意願獲分配㆗㆒學位，繼而
是第㆓派位組別的學生，最後是第㆔派位組別的學生

! 如果某㆒所㆗學的學位求過於供，則會優先分配學位予同㆒組別內

隨機編號隨機編號隨機編號隨機編號較小的學生

在統㆒派位獲得㆗㆒學位

附錄


